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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杉杉股份

６００８８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穆金光 陈莹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

杉大厦

２６

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

杉大厦

２６

层

电子信箱

ｓｓｇｆ＠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ｍ ｓｓｇｆ＠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２３

，

７８６

，

３６１

，

７３２．１８ ２５

，

０１５

，

８２７

，

２１４．４３ －４．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１

，

４３０

，

４２２

，

１３１．３７ １１

，

８２２

，

５８２

，

２１１．１２ －３．３２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４４４

，

１２５．４１ －６１８

，

５０９

，

８８２．７３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３

，

２１０

，

４２０

，

８４４．４３ ４

，

４４１

，

３３３

，

３９６．３７ －２７．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０

，

０７６

，

０４４．６９ ２１８

，

９９０

，

７８０．４８ －５４．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７

，

２０５

，

５７４．２６ １６１

，

６６８

，

４４３．２２ －１１６．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７６ ２．０００

减少

１．１２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０ ０．１９５ －５８．９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０ ０．１９５ －５８．９７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４

，

８３３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２．６９ ５３２

，

２５７

，

２８０ ０

无

０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７．１８ １１６

，

９１２

，

１８９ ０

冻结

２４

，

０７６

，

３００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３７ ５４

，

９１６

，

７９８ ０

无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２．５４ ４１

，

２７５

，

３８５ ０

无

０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９ ３０

，

７４３

，

６２５ ０

无

０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８ ３０

，

６５９

，

１１８ ０

无

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中证

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３ ２４

，

８３２

，

４２０ ０

无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２ ２１

，

５５７

，

１５０ ０

无

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０ １７

，

９３２

，

４９１ ０

无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８４ １３

，

６４４

，

４６９ ０

无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杉杉控股系杉杉集团的控股股东，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郑永刚先生实

际控制。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有无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１

，

０４２．０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７．７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０

，

００７．６０

万元，同比下降

５４．３０％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２

，

７２０．５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１６．８３％

。 主要系锂电材料业务及服装业务经营业绩同比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为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启动收购

ＬＧ

化学旗下在中国大陆、中国

台湾和韩国的

ＬＣＤ

偏光片业务及相关资产的事宜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７

月

１７

日在上交所网站

披露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

ＬＣＤ

偏光片业务，且该业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占据较高的市场份

额。 对于现有锂电材料业务，公司短期内首要战略是加快提高产能利用率，稳步提高市场份额，巩固并

不断提高公司在锂电材料行业的市场地位；对于新增

ＬＣＤ

偏光片业务，公司将在交易完成后加快对标

的资产的整合，充分调动标的资产以及公司的各方面资源，积极进行市场开拓，不断提高标的资产的

效益。

（一）新能源业务

１

、锂电材料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幅下滑

３７．４０％

，终端需求下滑，进一

步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品价格下调压力更大。 在此背景下，公司锂电材料业务总销售量同比下

滑

１４．９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９

，

４６９．９７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２１９．７７

万

元，同比下降

８２．４４％

，主要系下游终端市场需求疲软以及产品售价下降导致的毛利率下降所致。

（

１

）正极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正极公司杉杉能源实现销售量

９

，

０４０

吨，同比下降

１１％

。 钴酸锂销量稳中有增，同比

增加

７％

。 销量的下降主要来自于三元材料，三元材料销量同比下降

２３％

，主要是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下滑。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杉杉能源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３

，

６９０．２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３０．０３％

，主要是源于销量的

下降和产品售价的下滑；实现净利润

２

，

２５２．１２

万元，同比下降

８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５４５．９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８１．８３％

，净利润下滑主要原因：一方面，下游市场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疲

软，导致正极材料销量出现下滑；另一方面，原材料钴和锂的价格持续下降，以及下游需求低迷，行业

竞争加剧，使得正极材料售价同比下降，进而导致毛利率出现下滑。

（

２

）负极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负极业务实现销售量

１９

，

２８７

吨，同比下降

１５％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９５

，

２９５．４１

万

元，同比下降

２７．３３％

，主要是因为公司产品以动力为主，受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大幅下降的影响，销

量下滑。 再加上终端需求疲软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以及原材料针状焦价格和委外加工环节石墨化

加工费的下降，导致产品售价同比下降。 但是公司海外客户销售量依然稳健，在终端需求大幅下滑的

前提下，凭借公司性能领先的高容量快充材料以及疫情期间稳定的供货能力，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海外客户

销售量依然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负极业务实现净利润

３

，

００２．１５

万元，同比下降

７５．４３％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４９１．０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７５．３５％

。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销量下降以及产品

售价下降导致毛利率下滑。

产能提升方面，公司内蒙古包头项目一期

４

万吨产线已全部拉通。 一体化产线的拉通可以有效保

证产品供应，稳定产品品质，减少委外环节，随着包头项目的逐步上量，凭借包头的电价优势以及公司

行业领先的箱体炉石墨化技术，预计下半年将有效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

３

）电解液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电解液业务实现销售量

６

，

９９０

吨，同比下降

１９％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

，

２１８．７８

万元，

同比下降

２３．１７％

； 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

，

０７１．６８

万元， 亏损同比增加

６５７．３８

万

元。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电解液业务业绩下滑并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游新能源汽

车市场需求大幅下滑，公司电解液销量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再加上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售价下降，导致

毛利率同比下滑。

２

、非锂电材料类新能源业务

（

１

）能源管理服务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能源管理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４

，

２４３．３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６．１０％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１１．３１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５．７３％

，主要系储能业务亏损同比增加所致。

光伏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在巩固组件业务的基础上，尤利卡继续推进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建设。 截至期末，

尤利卡并网装机容量

２３８

兆瓦，项目主要分布于浙江省内各地。 对于已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尤利卡加强

营运维护管理，提高电站发电效率，投资回报较为稳定。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光伏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３

，

９４４．１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４７％

，主要系组件销量提

升与光伏电站并网装机容量增加，主要加强外销市场开通，并入选

Ｔ１

（全球光伏组件一级制造商）名

列，以及组件产品升级带动海外市场销售大幅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

，

７２６．３８

万元，同比减少

１．２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较同期增长。

储能业务

基于公司聚焦主业战略，且储能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为提升公司整体资产收益率，公司将逐步缩

减储能业务，采取暂停储能资产投入、严控费用等有效措施，以降低其经营亏损。 报告期内，储能业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１５．０７

万元，亏损同比增加

２９４．４３

万元。

（

２

）其他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充电桩、锂离子电容、新能源整车设计与研发业务的调整，一方面通过费

用控制等措施降低支出，以减少经营亏损；另一方面继续推进战略投资者的引入。

期内， 充电桩、 整车设计与研发、 锂离子电容业务等其他新能源业务合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４９３．８０

万元，同比下滑

１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８７５．７６

万元，同比减亏

５６４．７７

万元。 本

期，收入下滑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充电需求下滑，充电桩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２８％

，亏损同比减少主

要系采取了缩减部分业务、控制费用等措施降低支出所致。

（二）非新能源业务

１

、服装品牌运营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服装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１

，

４７６．９７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６．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４

，

９２７．６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８７１．５８％

，主要系（

１

）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疫情防控对线下门

店零售额及向加盟商销售的金额带来严重影响；（

２

）为了减少疫情带来的存货消化压力，降低销售折

扣致毛利率下降所致。

为落实公司聚焦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１％

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杉杉

品牌公司合计

６

，

４１６．５４

万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４８．１％

）转让于陕西茂叶工贸有限公司、宁波联康财品

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衡通贸易有限公司、李兴华女士和祖薇薇女士，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１６８

，

１１３

，

３４８

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鉴于公司已收到部分交易对价，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杉杉品

牌公司

４８．１％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杉杉品牌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２

、投资业务

公司投资业务包括金融股权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等。

金融股权投资主要为稠州银行、宁波银行和洛阳钼业。 公司持有稠州银行

２４

，

７２６

万股，占稠州银

行总股本的

７．０６％

，期内收到现金分红

２

，

４７２．６０

万元。 本期，稠州银行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按权益法核

算）为

６

，

００４．７５

万元。

期内，基于对宁波银行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及其股票在二级市场的稳健走势，公司全资子公司杉

杉创投通过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以

２１．０７

元

／

股的认购价格成功认购宁波银行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８

，

９８４

，

３３７

股，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

６

个月。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授权经营层：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资金需求规划以及经营财务状

况，结合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对公司持有的宁波银行和洛阳钼业股份择机进行处置；以及为盘活资产，

增加投资收益，以上述所持证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

期内， 公司累计减持宁波银行股票

２７

，

７１５

，

８２１

股； 截至期末， 公司仍直接持有宁波银行股票

４５

，

６３７

，

７５９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间接持有宁波银行股票

１８

，

９８４

，

３３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占宁

波银行总股本的

１．０８％

。本期，公司合计确认宁波银行现金分红

２

，

８５１．５５

万元。期末，公司通过杉杉创投

间接持有洛阳钼业

４７１

，

２０４

，

１８９

股，占洛阳钼业总股本的

２．１８％

，期内确认现金分红

２

，

０２６．１８

万元。

期内，为盘活资产，增加投资收益，公司以所持宁波银行及洛阳钼业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和

网下新股申购，合计获得投资收益约

４４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有宁波银行股票

９１０．８８

万股和

洛阳钼业

３３０

万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预计到期投资收益约

２７１

万元。

类金融业务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类金融业务生息资产净额

７７

，

０８９．７８

万元，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新投放生息资产

１４

，

４８３．４３

万元；本期，类金融业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５５３．７７

万元，同比下滑

３９．４１％

，主要是因为受新

冠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和行业客户无法正常复工复产，导致项目投放减少收入下降。

公司开展类金融业务的子公司富银融资股份为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８４５２

）。

为改善富银融资股份

Ｈ

股的流通性及其筹资能力，提升富银融资股份企业形象及其品牌知名度和市场

声誉，富银融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根据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转板上市的正式申请，本次转板上市不涉及发行新股。 由于申请有效期为

６

个月，富银融资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联交所重新提交了转板上市申请。 本次转板上市申请尚需取得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

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转板申请尚在审批中。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

（财会［

２０１７

］

２２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

意公司根据财政部规定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作出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详情请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公告》。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李智华

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６２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

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无缺席会议的董事。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二）《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三）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票回避）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公司拟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由

１１．２９

元

／

股调整为

７．７０

元

／

股，行权数量由

５

，

９４０

万份调整为

８

，

６１３

万份。

关联董事李智华先生、庄巍先生、杨峰先生、李凤凤女士和彭文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 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同意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数量

的调整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称“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已基本

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万元（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该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专户注

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 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为优化公司募投项目投资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根据募投项目实际需要，对“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如下调整：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金用途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

金

调整额度

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

土建投资

４８

，

３５５．６２ ６４

，

０７９．９４ １５

，

７２４．３２

设备支出

７７

，

６４５．２２ ６０

，

２２６．６８ －１７

，

４１８．５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１

，

５０９．０７ ４３

，

２０３．２８ １

，

６９４．２１

合计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

注：上表部分数简单相加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 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同意本次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并发表独立

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召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

１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６3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

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名，无缺席会议的监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定， 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

核，出具书面意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董事

会编制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认

真严格的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宁

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系公司实施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致，调整方法及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

（四）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称“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已基本

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万元（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该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专户注

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 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及业务实际开展作出的审慎

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盈公司现金流，降低整体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优化公司募投项目投资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根据募投项目实际需要，对“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如下调整：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金用途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

金

调整额度

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

土建投资

４８

，

３５５．６２ ６４

，

０７９．９４ １５

，

７２４．３２

设备支出

７７

，

６４５．２２ ６０

，

２２６．６８ －１７

，

４１８．５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１

，

５０９．０７ ４３

，

２０３．２８ １

，

６９４．２１

合计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

注：上表部分数简单相加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 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同意本次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并发表独立

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系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内部土建投资、设备支出及铺底流动资金等分类资金

的实际需求，本着高效使用募集资金原则而进行的调整，旨在优化募投项目投资结构，顺利推进募投

项目的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报备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６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修订）》（上证公字［

２０１３

］

１３

号）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规定，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将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６

号）核准，本公司向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０

，

５２４

，

２４６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２．８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

，

４４５

，

４９９

，

９９０．９４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３

，

４２８

，

１１９

，

９９０．９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

中准验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４４５

，

４９９

，

９９０．９４

减：发行费用

１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净额

３

，

４２８

，

１１９

，

９９０．９４

加：累计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４２

，

３１３

，

４５８．０４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项目金额

２

，

７６２

，

９４６

，

２３８．１４

减：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６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余额

１７

，

４８７

，

２１０．８４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２０１３

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７

月

１１

日，

８

月

２

日及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４

月

２６

日， 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

各方均按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实施主体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１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１９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００１０９３４ ４７１

，

１１９

，

９９０．９４ ４

，

７５８

，

８０６．６９

活期

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４９６４２７７２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

，

７０３．３１

活期

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０３４２ １

，

９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１６

，

０２３．６３

活期

上海展枭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１９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００１１２８８ ７０

，

０６９．４１

活期

宁波杉杉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５５３８８４５０９ ８８

，

１９６．４０

活期

上海杉杉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５５３８８６３４６ １７

，

０１４．６０

活期

福建杉杉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５５３８３１２２７ １２

，

３７８．７８

活期

郴州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５６６３８６８７１ ４０

，

８７１．２８

活期

内蒙古杉杉科技

有限公司 注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２２８５ １７９

，

６８６．８６

活期

内蒙古杉杉新材

料有限公司 注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２２８６ １１

，

１３７．２５

活期

宁波杉杉电动汽

车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注

３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１９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００１３８１３ ３

，

３２２．６３

活期

宁波杉杉汽车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０８２３ 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注销，签订

的《三方监

管协议》相

应终止，详

见 公 司

２０１８ －０３２

号公告。

注

２

内蒙古青杉汽车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０９４５ ０

宁波杉杉八达动

力总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０９４３ ０

宁波利维能储能

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０８２１ ０

宁波杉杉运通新

能源系统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３３１５０１９８３６７９０００００８２２ ０

合计

３

，

４２８

，

１１９

，

９９０．９４ １７

，

４８７

，

２１０．８４

注

１

：上表初始存放金额中不包含发行费用

１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注

２

： 鉴于公司已将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动

力总成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

ＬＩＣ

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至新项目 （该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 公司已办理对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

续。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注

３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新增）开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杉杉

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了 《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杉杉电动汽车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与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６

，

８４７．５１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１

《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本期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７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和

２

月

１１

日，公司分别将前述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７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前述归还事项及时

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分别将前述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０．５

亿元、

０．５

亿元、

０．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前

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３．４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总余额为

６．９

亿元。

（四）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期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相关事项的议

案》，为有效地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并充分考虑公司相关业务的实际运营情况，便于募投

项目的有序推进和管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拟由杉杉股份增加为杉杉股份及其相

关产业子公司。 以杉杉股份及其相关产业子公司为实施平台分别具体实施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

电池材料项目和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实施地点也根据公司当前相关业务的实际

开展情况，作了相应增加。 前述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相关事宜旨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明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除此之外，募集资金投向和募投项目的实施内容不变。

（二）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鉴于原项目预期建设进度发生变化，同时考虑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聚焦

现有锂电池材料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变更调减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的投资计划，将其中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万元的募集资金改投资于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

６

万吨）项目”。 该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项目实施地为内蒙

古包头市。

募投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募投项目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无此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注

１ ３４２

，

８１２．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

，

８４７．５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７６

，

２９４．６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４８．８６％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注

３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材 料 项

目

实施主体增加

为杉杉股份、

宁波杉杉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 实施地

增加为宁波、

上海、郴州、宁

德

７７

，

９５０．００ ７７

，

９５０．００

未 做

分 期

承诺

６

，

９２１．４３ ５７

，

２５１．７５

一 一

２０１９

年

实现产

成品产

线

３．５

万

吨 满

产 ， 部

分配套

前道工

艺预计

２０２０

年

上半年

投产

一 是 否

新 能 源

汽 车 研

发、示范

及推广

实施主体增加

为杉杉股份、

内蒙古青杉汽

车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汽车

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

８４

，

２５０．００ １２

，

４７７．２０

未 做

分 期

承诺

０ １２

，

３３２．６０

一 一

已变更

终止

一 否

２０１８

年变

更募

投项

目

动 力 总

成 研 发

及 产 业

化

实施主体增加

为杉杉股份、

宁波杉杉八达

动力总成有限

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 宁波

杉杉运通新能

源系统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 宁波利

维能储能系统

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

１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１９

，

７１２．８９

未 做

分 期

承诺

０ ２０

，

２５３．９２

一 一

已变更

终止

一 否

２０１８

年变

更募

投项

目

ＬＩＣ

应用

研 发 及

产业化

实施主体增加

为杉杉股份、

上海展枭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 实施地

增加为宁波、

上海

２６

，

６００．００ ２２

，

６００．００

未 做

分 期

承诺

２．００ ５

，

７３４．２７

一 一 已投产 一 否

２０１８

年变

更募

投项

目

年 产

１０

万 吨 锂

离 子 电

池 负 极

材 料 一

期 （

６

万

吨）

变更后的新项

目， 实施主体

为内蒙古杉杉

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

司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未 做

分 期

承诺

１９

，

９２４．０８ １３８

，

１６０．０８

一 一

４

万 吨

已基本

建成调

试 中 ，

预 计

２０２０

年

内可正

式 投

产 ， 剩

余

２

万

吨视市

场情况

推进

一 否

２０１８

年变

更募

投项

目

补 充 流

动资金

注

１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未 做

分 期

承诺

一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一 一 一 一 一 否

合计 一

３４２

，

８１２．００ ３４２

，

８１２．００

一

２６

，

８４７．５１ ２７６

，

２９４．６２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受外

部市场环境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目推进不及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受外

部市场环境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目预计效益难以实现。

同时考虑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 聚焦现有锂电池材料业务

的发展，做强做大锂电池材料业务，为满足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业务的

发展需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规模效应和盈利能力，涉及变更的募集

资金将主要投资于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

项目”，该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正文“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１

：“募集资金总额”是指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原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４４

，

５５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

４４

，

３００

万元，投入项目

３００

，

２５０

万元；但是由于扣除了发行费用收到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２

，

８１２

万元，因此相应将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调减为

４２

，

５６２

万元，最终用于项目投资金

额仍为

３００

，

２５０

万元。

附表

２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

末计划

累计投

资金额

（

１

）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投资

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年产

１０

万

吨锂离子

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

６

万吨 ）

项目

新能源汽车研

发、示范及推广

７１

，

７７２．８０

未作分

期承诺

１９

，

９２４．０８ １３８

，

１６０．０８

不适

用

４

万吨已基

本 建 成 调

试中，预计

２０２０

年 内

可 正 式 投

产， 剩余

２

万 吨 视 市

场 情 况 推

进

一 一 否

动力总成研发

及产业化

９１

，

７３７．１１

ＬＩＣ

应用研发及

产业化

４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一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一

１９

，

９２４．０８ １３８

，

１６０．０８

一 一 一 一 一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项目推进不及预期，可行性发生变

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经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议案，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募投项

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的新能源汽车项目、 动力总成项

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

ＬＩＣ

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至“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吨）项目”。 相关内容均已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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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０６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８

月

３

日， 公司在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对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

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充分听取了公示意见，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出具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

示情况说明》。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等相关议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３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４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公司发布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

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完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股票期权登记数量为

５

，

９４０

万份。

５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发布《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

的公告》，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预留的

６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自本激励计划经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６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情况

（一）调整事由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的议案》，同意以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２０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５

股。

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调整情况

１

、对期权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调整后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具体如下：

Ｑ＝Ｑ０×

（

１＋ｎ

）

＝５

，

９４０×

（

１＋０．４５

）

＝８

，

６１３

万份。

２

、对行权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２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调整后的行权价格具体如下：

Ｐ＝

（

Ｐ０－Ｖ

）

÷

（

１＋ｎ

）

＝

（

１１．２９

一

０．１２

）

×

（

１＋０．４５

）

＝７．７０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审

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审议

事项，且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此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按照《宁波

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原则和方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

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系公司实施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致，调整方法及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调整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

性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行权价格和数量已获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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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

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用途：拟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万元（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杉杉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称“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６

号）核准，本公司向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０

，

５２４

，

２４６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２．８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

，

４４５

，

４９９

，

９９０．９４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３

，

４２８

，

１１９

，

９９０．９４

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

中准验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

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４４

，

５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的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１

、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１２１

，

９１８ ７７

，

９５０

２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３４７

，

０８３ ２２２

，

３００

２．１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９２

，

８６３ ８４

，

２５０

２．２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２０７

，

９１３ １１１

，

４５０

２．３

、

ＬＩＣ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４６

，

３０７ ２６

，

６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４

，

３００ ４２

，

５６２

合计

５１３

，

３０１ ３４２

，

８１２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鉴于原项目预期建设进度发生变化，同时考虑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聚焦现有

锂电池材料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变更调减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投

资计划，将其中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万元的募集资金改投资于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６

万

吨）项目”，该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项目实施地为内蒙古包

头市。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开户行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扣除发行

费用）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

已累计投

资数额

项目进度

募集资金

项目余额

注

３

暂时补流

部分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１

年 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 动

力电池材 料

项目

上海农商银

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７７

，

９５０．００ ７７

，

９５０．００ ５９

，

３９８．１９

项目已投

产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８．２８

２

ＬＩＣ

应用研发

及产业化

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

２６

，

６００．００ ２２

，

６００．００ ５

，

７３４．２７

项目已投

产

１７

，

４８３．２２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３．２２

３

新能源 汽车

研发、示范及

推广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

分行营业部

８４

，

２５０．００

１３

，

３３２．１３

注

４

１２

，

３３２．６０

注

４

项目已终

止

／

／ ／

４

动力总 成研

发及产业化

１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２０

，

４５０．０５

注

４

２０

，

２５３．９２

注

４

项目已终

止

／

５

年产

１０

万 吨

锂离子电 池

负极材料一

期（

６

万吨）项

目

／

１６７

，

５０９．９１

注

２

１４４

，

８４３．５８

４

万 吨 已

投 产 ， 剩

余

２

万 吨

视市场情

况推进

２４

，

５５７．０２

注

４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５７．０２

注

４

６

补充流 动资

金

上海农商银

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注

１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４２

，

５６２．００

已完成

／ ／

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

／

合计

３４２

，

８１２．００

注

１

３４４

，

４０４．０９

注

２

２８５

，

１２４．５６ ６１

，

９１８．５２ 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１８．５２

上表部分数简单相加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１

：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２

，

８１２

万元，与原募集资金计划投入差额部分相

应调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注

２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合计大于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合计主要系

２０１８

年募投项目变更

时变更金额包含银行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等所致。

注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余额”含银行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等。

注

４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审议变更募投时公司统计数据，“募集资金已累计投

资数额”为经审计师审计后调整了

２０１７

年部分投入金额。 公司统计数据与审计数据差额部分资金暂存

放于杉杉股份建行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到位后，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该项目实施

主体增加为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下称“宁波杉杉新

材料”），由宁波杉杉新材料负责项目的实施运营，拟投入募集资金

６８

，

７００

万元；杉杉股份负责项目的厂

房土建，拟投入

９

，

２５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该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

计

５９

，

３９８．１９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万元（含利息），项目募集资金账户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利息收入 银行手续费 节余募集资金

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

电池材料项目

７７

，

９５０ ５９

，

３９８．１９ １

，

３２９．３６ ２．８９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注

注：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

建设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遵循谨慎、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加强对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

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节约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形成资金

节约。 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益。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合计

１９

，

８７８．２８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

务发展。 节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该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专

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

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必要性和合理性充分。

将拟结项募投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公司董事会将授权相关人员在募集资

金专户清零后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事项。 公司此次将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其他募投项目的实施。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徐衍修先生和仇斌先生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符合募集

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２

、公司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更高效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审议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及业务实际开展作出的审慎

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盈公司现金流，降低整体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

３５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上述事项系根据公司的客观需要做出，有利于公司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在履行

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事项。

六、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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